
亲属之间进行股权转让，作价0元和作价1元区别很大！

产品名称 亲属之间进行股权转让，作价0元和作价1元区别
很大！

公司名称 杭州好又快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置鼎时代中心4幢632室

联系电话 0571-87911962 17764573265

产品详情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
014年第67号）第十三条第二项规定：

如果符合以下情况的无偿转让股权，可以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继承或将股权转让给其能提供具有法律效
力身份关系证明的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以及对转让人
承担直接抚养或者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者赡养人。

除以上情形外的亲属之间的股权转让，若申报的转让收入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税务机关可以核定
其转让收入并计征个人所得税。

也就是说，必须是直系亲属、配偶或者有直接抚养、赡养义务的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即使转让价格明显
偏低，也视为有正当理由，如果转让价格低到“0”的程度，则属于直系亲属之间无偿转让或赠与，不征
个人所得税。

像上述的情况，和自己的叔叔不属于直系亲属，就算是无偿转让了，也要核定转让收入来缴纳个人所得
税。

但是这也并非意味着，直系亲属间的股权转让可以随意定价，错误的定价方式会导致后期非关联方的股
权转让损失计税基础，造成重复交税的问题。

这里提醒大家：

直系亲属之间转让股权，可以0元转让，但是不建议按照1元等价格进行低价转让。虽然0元和1元都属于



有正当理由的低价转让，直系亲属转让股权时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是1元转让可能会给今后的股权转
让埋个大雷。我们通过案例简单说明。

案例：将自己名下的股权转让给儿子，该股权的成本为100万，几年后儿子将股权再次转让给无关联第三
方，转让价格200万元。

情况一

1元转让

其子以200万价格转让股权给第三方时，可以扣除的股权成本只有1元，则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200-0.
0001）*20%=40万元

这就意味着将股权以1元转让给其儿子，在这一步实际上损失了原始的100万计税基础。

情况二

0元转让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
014年第67号）第十五条第三项规定：通过无偿让渡方式取得股权，具备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二项所列情形
的，按取得股权发生的合理税费与原持有人的股权原值之和确认股权原值。

也就是说，如果是以0元的方式无偿让渡股权给儿子，取得这部分股权的原始成本100万元可以递延到儿
子手中，其子再转让这部分股权，可以扣除的成本就是100万。

将来转让股权所得应交个税：（200-100）×20%=20万元（按原持有人的股权原值100万）

由此可见：

0元转让和1元转让对于今后与第三方的股权转让产生的税额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所以，从这个案例中能得出一个重要结论：

直系亲属之间的股权转让（包括所有符合67号公告第十三条第二项的股权转让），定价的原则就是两个
：

1、要么定价是0元；

2、要么定价是原始取得成本。

不能定价在中间，定价在中间都会损失计税基础，从而产生重复交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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